
寻乌县人民法院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机构职能及组成

寻乌县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接

受上级法院的监督和指导，对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

责并报告工作。机关内设政治处、综合办公室、法警大队、审判

管理办公室四个司法政务部门，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

审判庭、执行局、立案庭五个审判业务部门，有澄江、留车、长

宁、晨光四个基层人民法庭

（二）人员结构

共有预算单位 1 个，编制人数 58 人，其中：行政编制 58 人；

实有人数 54 人，其中：在职人数 54 人，包括行政人员 54 人、

退休人员 19 人。

（三）部门收支情况

本部门 2021 年预算收入 1661.94 万元，预算支出 2780.62

万元，其中政法转移专项资金 291.83 万元。

（四）部门目标实现情况

我院近年来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建设，优化预算管理流程，对

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实行专款专用，按照财政要求进行会计核算，

并严格执行相关政策制度。对资金预算执行进度和预算绩效目标

实现程度实时跟进，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纠正，切实提高预算

执行效率。以“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

义”为工作目标，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着力加强队伍建设，



重点突出“公开、公正、为民、廉洁”司法，全力维护宪法和法

律权威，增强服务意识，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二、评价工作开展

（一）绩效评价实施过程情况

我院严格执行财务资金管理制度和财务内控制度，加强廉政

风险防控机制，结合绩效管理要求，理顺和细化资金管理流程，

将每项业务中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融入流程中的

每个环节，进行程序化管理和控制。2021 年将部门整体支出绩

效评价作为预算资金使用管理的重要工作，对照整体支出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评分表逐项开展评价打分。

（二）绩效评价整体结果

通过评价我院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综合得分为 97 分。2021 年

我院严格按程序办事，资金额度、项目公开。财政资金下达后，

采取由下至上逐级申报审批，手续完备、资料齐全，有公示要求

的项目资金，按公示程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收入管理方面实行

了“收支两条线”，杜绝了小金库的存在。支出方面按年初预算

执行，资产管理方面实现了归口管理，重大资产处置建立了集体

决策机制。大宗货物采购按程序实行政府采购。预决算信息及时

进行公开 ，三公经费开支与上年持平。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分析

（一）投入情况。

2021 年我院收入管理已全部纳入预算编制，保障人员经费

支出，日常公用经费按定额，三公经费预算编制按只减不增原则

进行编报，专项经费按项目分别编制，为审判和执行工作的正常



运行提供了有效的经费保障。

(二)执行管理情况

2021 年我院按年初编制的预算目标执行，资金执行进度达

到了预定目标。项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均已达到，更新了部分

数字法庭及其他办案装备，为提升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提供了物

质保障基础，社会满意度明显得到提升。

（三）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2021 年我院结合工作实际，力求在预算管理、固定资产管

理、会计核算管理、政策采购实施计划、非税收入执收、监督管

理体系等各个环节充分体现八项规定的要求，使我院财务管理工

作向规范化发展。通过预算项目资金的安排和到位，有效的保证

了我院审判执行职能的履行，有力的打击了违法犯罪行为，促进

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

（四）存在的问题

通过评价我院整体绩效支出情况达到了预定目标。在编制部

门预算时，虽然根据本单位的职能职责和年度计划进行编制，但

在部门预算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1.因无法准确预测办案业务量，以致诉讼费、罚没收入无法

在预算编制时对非税收入和有关办案支出准确预算。

2.部分政府采购项目需根据法院整体安排进行，在实际工作

中有些项目无法在编制预算时进行准确上报。

五、整改措施或建议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严格按照预算

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编制范围尽可能的全面、不漏项，进一



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

2.加强组织领导，增强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尽量细化采购项

目，提高对预算编制与执行的认识，让各部门了解绩效工作，为

绩效评价工作开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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